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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針對旅客隨身攜帶上機之行李內液體、膠狀及喷霧類物品實施管制措施一覽表 
96.03.08 

自該國家或地區出境 於該國家或地區轉機或過境 至該國家或地區入境 

國家 
或 
地區 

隨身行李中

液體、膠狀

及噴霧類物

品管制措施

實施日期 

隨身行李內之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物品需

裝於 1公升透
明塑膠袋內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之免稅

商品需裝於密

封之透明塑膠

袋內 

隨身行李內之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物品需

裝於 1公升透
明塑膠袋內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之免稅

商品需裝於密

封之透明塑膠

袋內 

隨身行李內之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物品需

裝於 1公升透
明塑膠袋內 

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之免稅

商品需裝於密

封之透明塑膠

袋內 

我國 2007/03/01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日本 2007/03/01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V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管制 不管制 

南韓 2007/03/01 V V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香港 2007/03/21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澳門 2007/03/01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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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菲律賓 2006/08/10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管制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管制 不管制 

澳大利亞 2007/03/31 V V V V 
V(由前一站機
場執行) 

V(由前一站機
場執行) 

紐西蘭 2007/03/31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V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管制 不管制 

美國 2006/08/10 V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V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V(由前一站機
場執行) 

V(由前一站機
場執行) 

加拿大 2006/09/26 V V V 不得攜帶 不管制 不管制 

歐盟 2006/11/06 V V V 

除於歐盟籍班

機或於歐盟境

內機場所購買

之免稅品外，

其餘不得隨身

攜帶上機 

不管制 不管制 

越南 2007/03/01 V 不管制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馬來西亞 2007/04/01 V 視轉機或目的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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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帛琉 2006/08/10 V V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印度 2006/09/29 V V V 
不得隨身攜帶

上機 
不管制 不管制 

馬爾地夫 2007/03/01 V V V V 不管制 不管制 

新加坡 
(預計 2007
年 6月實施) 

不管制 

視轉機或目的

地規定由航空

公司及免稅商

店個別處理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泰國 
尚未決定實

施與否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印尼 
尚未決定實

施與否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緬甸 
尚未決定實

施與否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柬埔寨 
尚未決定實

施與否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不管制 

附註： 
1. 資料來源：各國民航機關、機場網站及各航空公司協助提供。 
2. 託運行李內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不在本次管制作業範圍。 
3. 部分國家(如美國、歐盟、印度或澳大利亞等)對搭乘該國航空公司班機之旅客所隨身攜帶、於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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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或機上所購置或隨身攜帶入境之液體、膠態或噴霧類物品有不同之規定，詳細管制狀況請旅客
於出發前再與旅行業者或航空公司確認。 

4. 旅客於通過安檢線時需將隨身盛裝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之 1公升透明塑膠袋必需取出單獨通過
X光儀檢查。 

5.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限量規定之嬰兒牛奶(食品)、藥物等於航程中必需之液體、膠狀及
噴霧類物品，必需取出並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 

6. 本資料可能因國際規範或當地國機場的臨時修正而未及更新，請旅客於出發前再與旅行業者或航空
公司確認。 


